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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 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 查核表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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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更審議規範 查核表 

審議規範  查核

結果
辦理情形說明  

一、為審議都市計畫工業區變更為非工業使用案件，並落實都市計畫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二十七條之一

第二項規定，特訂定本規範。 
二、本規範之適用範圍如下： 
(一)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有關

工業區檢討基準檢討後，不適合繼續作工

業使用者。 
(二)都市計畫區內極易造成污染及危害公共

安全之工廠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審

核應予搬遷者，或其他為配合都市發展、

經濟發展需要所作之必要變更。 

◎ 
符合

本案係適用(二)為配合都市發展、經濟發展需要所作

之必要變更，並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
款規定辦理個案變更。 

三、本規範之辦理程序如下： 
(一)通盤檢討  
1.各地區都市計畫擬定機關依本法第二十六

條規定辦理通盤檢討時，應先全面清查工

業區土地利用現況及設廠情形，會同工業

主管機關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

法有關工業區檢討基準辦理。 
2.經檢討結果屬必要之工業區，不得辦理變

更為其他使用，並應由該管地方政府訂定

整體開發利用、更新計畫，繼續作工業使

用，必要時並得依法變更工業區之種類、

使用性質。 

--  

(二)個案變更  
1.都市計畫區內造成污染及危害公共安全之

工廠，經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審核

應予搬遷者，其遷廠後之舊址工業區土

地，除依法變更為其他種類之工業區，繼

續作工業使用外，應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

一項第二款規定，變更為其他適當之使用

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。 
2.申請人興辦事業有具體可行之財務及實施

計畫者，經認定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

項第三款、第四款規定後，依程序辦理。

但其興辦之事業，依規定須經各該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核准者，應先徵得各該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為之。 

◎ 
符合

本案簽准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

理個案變更。 

四、工業區變更之基本要件如下： 

(一)生產中之合法工廠申請變更者，其興辦工

業人應於都市計畫報請核定時，檢具註銷

工廠登記之證明文件或經當地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工業主管機關核定之「遷廠計

畫書」。其遷廠計畫書所訂遷廠期程，並

應納入計畫書規定。 

◎ 
符合

1. 本案現況主要為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之高雄機

廠，包括高雄機廠與高雄材料廠。除了行政大樓

提供辦公使用外，主要為大型維修廠房，提供各

級列車之車廂檢修。本案並非屬供生產之工廠，

亦無工廠登記。 
2. 本案業已奉行政院核定高雄市區鐵路地下化，有

關高雄機廠將遷建至屏東潮洲，以維各級列車之

車廂檢修。 
(二)生產中之工廠申請變更者，雇主在歇業或

完成遷廠前，應依勞動基準法相關法令及

勞動契約有關規定辦理。 

◎ 
符合

同上。 

(三)申請人應提出整體開發計畫及財務計

畫，並納入變更主要計畫書規定。 
◎ 
符合

本案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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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規範  查核

結果
辦理情形說明  

(四)工業區變更依法應辦理環境影響評估

者，環境影響評估與都市計畫變更應併行

審查，並於各該都市計畫變更案報請核定

時，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

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。

◎ 
符合

本案非屬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範疇，無須

辦理環境影響評估。 

(五)環境現況調查結果，具土壤污染、地下水

污染或廢棄物污染者，其處理方式應納入

環境影響評估與都市計畫變更書件規定。

◎ 
符合

同上。 

五、工業區檢討變更原則如下： 

(一)區位  
工業區之區位，因都市發展結構之改變，對

社區生活環境發生不良影響者，或較適宜作

為其他使用且不妨礙鄰近土地使用者，得變

更作為住宅區、商業區或其他使用分區。 

◎ 
符合

本案已奉行政院核定高雄市區鐵路地下化，並將高雄

機廠將遷建至屏東潮洲，又鄰近石化氣爆地區，急需

重建並提供大型公共設施及建設帶動地區發展，且計

畫區西側為捷運輕軌場站，都市發展結構已產生改

變，故予以檢討變更。 

(二)總量管制 
1.變更工業區為住宅區者，不得違反都市計

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有關住宅區檢討

基準之規定。 
2.變更工業區為商業區者，不得違反都市計

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有關商業區檢討

基準之規定。  

◎ 
符合

本案符合住宅區、商業區檢討基準之規定。 

(三)編定工業區之檢討 
都市計畫範圍內之工業區，經工業主管機關

依獎勵投資條例或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編定為

工業區者，在未經工業主管機關公告解除

前，不得變更使用。 

◎ 
符合

本案非依獎勵投資條例或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所編定

為工業區。 

六、申請人申請變更工業區，於主要計畫核

定前，應檢附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

用變更同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，與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鄉(鎮、市)公所簽

定協議書，並同意下列事項，納入計畫

書規定： 

-- 本案擬由高雄市政府辦理市地重劃開發，無須簽定協

議書。 

(一)變更工業區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

築土地予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鄉(鎮、市)
公所，並應符合下列規定： 

1.變更為住宅區、商業區應捐贈公共設施用

地及可建築土地面積之合計佔變更工業區

土地總面積之比例，分別不得低於百分之

三十七、百分之四十點五；變更為其他使

用分區者，由都市計畫委員會視實際情形

審決之。 
2.前目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不得低於變更

工業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三十。 

◎ 
符合

本案依規定應負擔之面積為 12.27 公頃（佔全區面積

38.8%），本案全區實質劃設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為

12.35 公頃（佔全區面積 39.07%），符合，符合規範規

定。 

(二)前款公共設施用地，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

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作多目標使用

時，以供非營利性之公共使用者為限，其

項目並應於計畫書中敘明  

◎ 
符合

己納入本案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定。 

(三)變更主要計畫得由申請人併同擬定或變

更細部計畫，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，

並自行整體規劃、興建、管理及維護，必

◎ 
符合

1. 本案變更主要計畫已併同擬定細部計畫。 
2. 本案擬由高雄市政府辦理市地重劃開發，公共設

施用地之開發及維護，均由高雄市政府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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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規範  查核

結果
辦理情形說明  

要時，得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鄉(鎮、

市)公所擬定之。 

(四)工業區變更後區內全部公共設施用地之

建設費及樁位測定費，均應由開發者自行

負擔。 

◎ 
符合

本案依市地重劃相關規定辦理，重劃負擔區內必要公

共設施用地之建設費及樁位測定費。 

(五)細部計畫發布實施三年內應開發建設，未

依計畫書規定之遷廠期程、實施進度及協

議書辦理者，由都市計畫擬定機關查明，

並於一年內依法定程序檢討變更恢復為原

計畫工業區，其土地權利關係人不得提出

異議。 

-- 本案擬由高雄市政府辦理市地重劃開發，無須簽定協

議書。 

七、工業區變更後容積率，應依下列公式計算，且不得大於鄰近使用性質相同使用分區之容積率。 

工業區變更後容積率＝變更前工業區容積率

×變更前工業區面積/(變更前工業區面積－變

更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) 
工業區變更後獎勵容積、移轉容積及其

他名目容積之合計，不得大於基準容積

（變更後可建築土地面積乘以前項工業

區變更後容積率）之零點五倍。但相關

法令另有規定者，不在此限。 
工業區變更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

築土地之比例，未達第六點第一款第一

目規定者，除有特殊理由外，其基準容

積應予降低。 

-- 

1. 本計畫變更後擬定細部計畫共劃設 12.35 公頃之

公共設施用地，依本條規定所核算工業區變更後

容積率為 348.97%。 
2. 本計畫區毗鄰原高雄市之住宅區（住 4、住 3）容

積率為 300%、240%、商業區（商 3）容積率為

490%，鳳山都計區之住宅區容積率為 240%、商

業區為 420%。 
3. 本計畫細部計畫內容劃設住宅區之容積率為

240%，符合工業區變更審議規範之規定。 
4. 本計畫細部計畫內容劃設商業區之容積率為

420%，係考量本案商業區位於輕軌場站旁，基於

大眾運輸導向之土地開發模式(T.O.D.)與帶動地

區發展之需，故依本規範 12 點規定不適用本規範

一部份之規定。 
八、工業區變更之開發方式如下： 
(一)捐贈土地 
1.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築土地為原

則。但捐贈之可建築土地，經都市計畫委

員會同意後，得改以捐獻代金方式折算繳

納。 
2.前目捐獻代金之數額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

後，依下列公式計算之，並得以分期方式

繳納；其所需費用，由申請人負擔。但其

捐獻數額不得低於工業區變更後第一次公

告土地現值之一點四倍。 
捐獻代金之數額＝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

變更後全部可建築土地之價格（取最高價計

算）×變更後應捐贈可建築土地面積／變更後

全部可建築土地面積 
3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成立代金收支保

管運用專戶，專供當地都市建設之用。 

-- 本案變更負擔以劃足規範規定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

地。 

(二)自辦市地重劃  
申請人同意依第六點規定辦理者，得採自辦

市地重劃方式開發，其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

比例應單獨計列，不含開發範圍內以原公有

道路、溝渠、河川及未登記地辦理抵充之部

分。  

-- 本案擬由高雄市政府辦理市地重劃開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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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規範  查核

結果
辦理情形說明  

九、捐贈之可建築土地，應為完整可供建築

之土地，其區位並應於計畫圖標示。 -- 本案變更負擔之土地皆為公共設施用地，無劃設捐贈

之可建築土地。 

計畫容納人口應符合每人五十平方公尺

住宅樓地板面積，每四人為一戶之計算基

準，並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及

配合地區需要，配置各項必要公共設施用地。

◎ 
符合

1. 本案計畫人口依鳳山都計通檢基準，推算計畫人

口與戶數。 
2. 本案計畫人口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

所需設置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符合規範標準。 

計算計畫區內車輛預估數百分之二十之

停車需求，規劃公共停車場或設置供公眾使

用之公共停車空間。 
-- 

考量計畫區西側為捷運輕軌場站，各分區內之停車需

求應予內部化，故無須劃設停車場用地。 
 

變更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，該管地方政

府地政機關應依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六條及

其他相關規定，核實調整地價。 
-- -- 

十、工業區遷廠計畫書之格式，由經濟部邀

集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統一訂定之。  -- -- 

十一、申請人申請工業區變更為非工業使用

案件，除應檢具變更都市計畫書圖

外，並應檢具下列書件，交由該管都

市計畫主管機關徵詢該管工業及環保

主管機關意見後，辦理都市計畫變更

或審議之參考： 

-- 本案擬由高雄市政府辦理變更及市地重劃開發。 

(一)土地使用變更同意書（並註明擬變更用

途）。  -- -- 

(二)土地變更範圍之全部地籍圖謄本、土地清

冊、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套繪圖。 -- -- 

(三)未來之開發使用計畫。 -- 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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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規範  查核

結果
辦理情形說明  

(四)工廠登記證明文件。 -- -- 

(五)申請範圍內工廠搬遷或註銷意願書。 -- -- 

(六)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評估調查資料。 -- -- 
未開發之工業區或已完成遷廠或停止生產並

已註銷工廠登記之工業區申請變更者，無需

檢具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書件。 
-- -- 

十二、都市計畫工業區變更使用，有下列情形之ㄧ者，得經都市計畫委員會就實際情形審決之，不適用本

規範全部或一部份之規定： 

（一）政府依法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，

或依都市更新條例實施都市更新。 -- 
擬由高雄市政府辦理市地重劃開發，得經都市計畫委

員會就實際情形審決之，不適用本規範全部或一部份

之規定。 
（二）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，或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於自治條例或各該主要計畫通盤

檢討書另有規定，或另定有變更用途之使用

區審議規範或處理原則。 

-- -- 

（三）因計畫書圖不符、發照錯誤、地形修

測、計畫圖重製或基地畸零狹小，配合都市

整體發展而變更。 
-- -- 

（四）變更範圍內現有聚落建築密集，或變

更後未增加允許使用項目，或變更後使用性

質非屬住宅或商業。 
-- -- 

 


